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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完善江苏城镇流动幼儿
学前教育政策的建议

摘要：南京晓庄学院周红研究认为, 促进流动幼儿的学前教

育是“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”的重要保障。近年来，为

确保流动幼儿的受教育权益，我省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，但也

存在流动幼儿的学前教育一定程度上受到流入地户籍的制约、受

到流入地教育招生制度的影响以及流入地教育扶贫制度的部分

排斥等现实问题。对此，建议加强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立法建设，

加快以居住证为核心的流动幼儿学前教育招生制度改革，完善对

贫困流动幼儿学前教育资助政策，加大对以招收流动幼儿为主民

办园建设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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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幼儿是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

上且没有流入地户籍的学前儿童。刚刚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

查主要数据显示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更加

明显，较上一次人口普查增长 69.73%，达 49276 万人；江苏省

的人口净流入约为 617 万，位列广东省、浙江省、上海市和北京

市之后，居全国第五，这其中，流动儿童占据了很大比重。因家

庭经济和社会资本相对匮乏以及各种制度障碍，流动幼儿的学前

教育问题在各教育阶段中尤为严峻。南京晓庄学院周红主持的江

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江苏省城镇贫困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社会

支持研究”，分析我省城镇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的现状和问题，提

出推动我省城镇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的对策建议。

一、江苏城镇流动幼儿学前教育面临的问题

1.流动幼儿的学前教育机会受到流入地户籍的制约。《江苏

省学前教育条例》明确指出，“流动人口子女可在居住地入园”，

这为城镇流动幼儿能够在流入地接受学前教育提供了政策保障。

调研发现，流动幼儿的学前教育机会依然面临制度性障碍。户籍

制度的排斥性是阻碍流动幼儿在流入地享有与户籍幼儿同等学

前教育资源的最大瓶颈。课题组调研的 45 个城镇流动家庭，有

7 个家庭的幼儿就读于公办园、普惠民办园之外的其他类型幼儿

园。在被问及择园原因时，有家长表示，“家门口的公办园收费

低且办学质量高，我们是想上上不了，因为没有本地房产证和户

口，幼儿园招满本地孩子后便没法再招了”。流入地的户籍门槛，

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流动幼儿的入园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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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流动幼儿的学前教育机会受到流入地招生制度的影响。与

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教育制度，主要是流入地幼儿园的招生制

度，对流动幼儿的学前教育机会产生不利影响。《江苏省学前教

育条例》规定，“学龄前儿童申请入园的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

人应当出具儿童出生医学证明、有效预防接种证明、体检健康证

明、户口簿。流动人口子女在居住地申请入园的，其父母或者其

他监护人还应当出具本人身份证明、就业或者居住证明”。但在

实际操作中，由于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有限，我省一些行政区域设

置了更为严苛的入园门槛。例如，有行政区要求外地户籍家庭除

提供户口簿及法定监护人身份证、计生证和防疫接种证外，还要

提供至少满两年的当地暂住证或居住证（暂住证不满两年的，还

需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在当地生活两年以上的材料），以及幼儿法

定监护人相对稳定的工作证明（劳动合同、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的

社保证明、工商营业执照等）。流入地的入园门槛成为无固定收

入的流动家庭幼儿入园的阻碍，部分导致这些家庭只能选择低收

费低质量的民办园甚至是无证园。

3.贫困流动幼儿的学前教育资助机会受到流入地教育扶贫

制度的部分排斥。2011 年，我省全面实施学前教育政府资助制

度。其后，全省各市相继出台地方性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管理办

法，《江苏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也于 2019

年颁布施行。调研发现，一些行政区的资助政策针对非本地户籍

经济困难幼儿设立了限制。如有行政区明确符合条件的非本地户

籍学生可以申请资助，但同时也规定“外地转学至本市不足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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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生不能认定”；还有行政区在资助对象的部分类别中明确提

出“不含非本市户籍学生”。与流入地居民的平均收入相比，流

动家庭多为低收入家庭。课题组调研的 45 个城镇流动家庭中，

最低收入水平家庭必需的学前教育支出接近其家庭年收入；其中

19 个目前未获得学前教育资助的家庭，就有 8 个家庭存在显著

的学前教育资助需求，但因不符合流入地资助政策而未能申请学

前教育资助。资助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，针对流动儿

童设置的政策限制可能会加剧不公平。

二、促进江苏城镇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的对策建议

1.加强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立法建设。《流动人口儿童少年就

学暂行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等政策文本，使流

动儿童公平接受义务教育成为有策可循、有法可依的政府行为。

但针对流动幼儿的学前教育，我国目前尚缺乏强制性的政策或法

律依据。江苏作为教育强省，在全省“十三五”教育发展规划中

明确提出“教育公平有效保障”，“困难群体依法平等接受各级

各类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”的战略目标。切实保障我省流动幼儿

的学前教育权利，一是要强化有关流动幼儿的学前教育地方法规

和制度建设，如出台《流动幼儿学前教育办法》，立法确保流动

幼儿的受教育权利。二是以专项财政拨款确保流动幼儿的学前教

育，出台针对流动幼儿的融入和支持计划，帮助流动幼儿获得补

偿性教育、心理疏导、家庭教育指导等方面的服务。

2.加快以居住证为核心的流动幼儿学前教育招生制度改革。

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大，流动人口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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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在流入地享受市民权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愈为突出。2014

年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》要求“建立城

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，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”，提出“公民离

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，

可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”，“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

同等的基本公共教育”，同时提出要“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

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”。推进流动幼儿的学前

教育，建议进一步加快以居住证为核心的学前教育配套改革，打

破流动幼儿入园的各种门槛，实现流动幼儿与本地幼儿入园条件

均等。即不论户籍，家庭提供适龄幼儿的相关证明以及家庭户口

簿或居住证就可进行入园申请。

3.完善贫困流动幼儿学前教育资助政策。一是逐步打破现行

资助政策对于资助对象的户籍限制，真正实现本地户籍经济困难

幼儿与外地户籍经济困难幼儿的同城待遇，实现学前教育资助机

会均等。二是逐步取消资助政策对于资助对象所在幼儿园办园属

性的限制，推动学前教育资助惠及更多的经济困难幼儿群体。进

一步完善《江苏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，将现

有的学前教育资助对象从“根据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公办幼儿

园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经济困难幼儿”扩大至“根据有关规定

批准设立的幼儿园的经济困难幼儿”。三是加强学前教育资助政

策宣传的针对性，帮助贫困流动家庭了解资助政策。

4.加大招收流动幼儿为主民办园建设力度。目前，学前教育

仍然是我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。推动流动幼儿的学前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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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，除了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外，还应进一步

做好以招收流动幼儿为主的民办园的规范与引导，确保这些民办

园合法保质办学，保障流动幼儿获得应有的发展。例如，上海出

台《民办三级幼儿园设立基本条件的规定》提出，在安全要求条

件不变的情况下，适当放低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园

办园标准，以缓解农民工子女入园难的困境。建议我省面向学前

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区域或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（如苏州、无锡）

出台类似上海的政策，以满足流动幼儿入园需求。

（作者周红，系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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